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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0 1 2 至 2 0 1 5 年 度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 

「 保 護 個 人 資 料 私 隱  日 常 生 活 與 善 用 科 技 」 講 座  

邀 請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作 為 支 持 機 構  

 

 

目 的  

 

 本 文 件 就 香 港 個 人 資 料 私 隱 專 員 公 署 邀 請 油 尖 旺 區

議 會 作 為「 保 護 個 人 資 料 私 隱  日 常 生 活 與 善 用 科 技 」講

座 的 支 持 機 構 ， 以 及 在 宣 傳 品 上 展 示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會 徽

的 事 宜 ， 徵 詢 議 員 的 意 見 。  

 

 

背 景  

 

2 .  香 港 個 人 資 料 私 隱 專 員 公 署 將 在 2 0 1 5 年 3 月 7 日

在 花 園 街 公 共 圖 書 館 舉 行「 保 護 個 人 資 料 私 隱  日 常 生 活

與 善 用 科 技 」 講 座 ， 介 紹 使 用 互 聯 網 及 其 他 先 進 通 訊 平

台 （ 如 社 交 網 絡 ） 時 如 何 保 障 個 人 資 料 私 隱 。 該 署 來 函

邀 請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作 為 此 活 動 的 支 持 機 構 ， 並 在 宣 傳 品

上 展 示 本 區 區 議 會 的 會 徽 ， 詳 情 請 參 閱 附 件 。  

 

 

徵 詢 意 見  

 

3 .  在 徵 得 鍾 主 席 的 同 意 下 ， 現 以 傳 閱 文 件 形 式 徵 詢

各 位 議 員 是 否 同 意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作 為 「 保 護 個 人 資 料 私

隱  日 常 生 活 與 善 用 科 技 」講 座 的 支 持 機 構 ， 並 授 權 香 港

個 人 資 料 私 隱 專 員 公 署 在 活 動 宣 傳 品 展 示 油 尖 旺 區 議 會

會 徽 。 請 議 員 填 妥 夾 附 的 回 條 ， 於 2 0 1 4 年 9 月 3 日 (星

期 三 )中 午 1 2 時 或 以 前 交 回 秘 書 處 ， 以 示 回 覆 。 逾 期 不

覆 者 ， 將 視 作 沒 有 意 見 論 。  

 

 

 

 

 

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
2 0 1 4 年 8 月  

 



 

 

回  條  

 

致  ：  油尖旺區議會秘書處  

    (經辦人：文淑欣女士 ) 

傳真：  2722 7696 

 

電郵：  ytmdcadm@ytmdc.had.gov.hk 

 

「 保 護 個 人 資 料 私 隱  日 常 生 活 與 善 用 科 技 」 講 座  

邀 請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作 為 支 持 機 構  

(回覆限期： 2014 年 9 月 3 日中午 12 時 ) 
 

 

□  本 人 同 意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作 為「 保 護 個 人 資 料 私 隱  日

常 生 活 與 善 用 科 技 」 講 座 的 支 持 機 構 ， 並 授 權 香 港

個 人 資 料 私 隱 專 員 公 署 在 活 動 宣 傳 品 展 示 油 尖 旺 區

議 會 會 徽 。  

 

□  本 人 不 同 意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作 為 「 保 護 個 人 資 料 私 隱   

日 常 生 活 與 善 用 科 技 」 講 座 的 支 持 機 構 以 及 授 權 香

港 個 人 資 料 私 隱 專 員 公 署 在 活 動 宣 傳 品 展 示 油 尖 旺

區 議 會 會 徽 。  

 

□  本 人 沒 有 意 見 。  

 

□  其 他 意 見 ：  

     

     

  

簽 名 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

姓 名 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

日 期 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請 在 適 當 方 格 內 填 上 「 」 號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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